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5日披露2025年年度
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等情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6月4日下午参加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举办的集中投资者交
流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时间：2026年6月4日（星期四）14:00-15:30
（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兰国际大酒店（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阿勒腾席热镇乌兰木伦街与天骄路交汇处）三楼乌兰厅
（三）方式：现场召开
二、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其他公司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
三、参加方式
（一）现场参加
因现场条件有限，报名限额30人，额满即止。请有意向参加的投资者于2026年5月29日

（星期五）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报名成功后将由工作人员联系，进一步确认参会细节，请
填写正确的报名信息。

（二）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5月28日(星期四)至6月2日(星期二)17:00前通过公司邮箱dong_sh@cnecc.com

进行预提问，公司将在交流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其他事项1.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31858860
邮箱：dong_sh@cnecc.com2.本次交流会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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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中核集团集中投资者交流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
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6月4日下午参加由中
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举办的集体投资者交流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召开时间：2026年6月4日（星期四）14:00-15:00
召开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乌兰国际大酒店（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

旗阿勒腾席热镇乌兰木伦街与天骄路交汇处）3号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二、参加人员
中核工程相关领导；中核科技董事长 马瀛 ，董事 姜宏 ，独立董事 周邵萍 ，总会计师、

董事会秘书 匡小兰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现场参加
因现场条件有限，报名额满为止。请有意向参加的投资者于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前

通过网址https://eseb.cn/1ydMedsjJu0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预约报名及问题征集。
以便公司做好相关安排。

（二）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6年6月2日(星期二)17:00前进行预提问，公司将在交流会上，在信息披

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倩倩
电话：0512-66672245
邮箱：zhangqq@chinasufa.com
2.本次交流会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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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中核集团集体投资者交流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芦花路2号公司四楼视频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9
89

204,092,366
204,092,366

37.8716
37.87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李健益女士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3,375,202
比例（%）

99.6486

反对

票数

569,423
比例（%）

0.2790

弃权

票数

147,741
比例（%）

0.072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3,394,393 99.6580 657,423 0.3221 40,550 0.0199
3.00《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非独立董事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2,559,556
比例（%）

99.5451

反对

票数

715,823
比例（%）

0.3700

弃权

票数

164,122
比例（%）

0.0849
3.02、议案名称：独立董事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3,214,602
比例（%）

99.5699

反对

票数

715,023
比例（%）

0.3503

弃权

票数

162,741
比例（%）

0.0798
4.00、《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2,559,556
比例（%）

99.5451

反对

票数

715,823
比例（%）

0.3700

弃权

票数

164,122
比例（%）

0.0849
4.02、议案名称：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3,212,421
比例（%）

99.5688

反对

票数

715,823
比例（%）

0.3507

弃权

票数

164,122
比例（%）

0.0805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3,304,602
比例（%）

99.6140

反对

票数

627,023
比例（%）

0.3072

弃权

票数

160,741
比例（%）

0.0788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3,211,921
比例（%）

99.5686

反对

票数

721,323
比例（%）

0.3534

弃权

票数

159,122
比例（%）

0.0780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3,315,221
比例（%）

99.6192

反对

票数

622,023
比例（%）

0.3047

弃权

票数

155,122
比例（%）

0.076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并制定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3,388,471
比例（%）

99.6551

反对

票数

552,273
比例（%）

0.2705

弃权

票数

151,622
比例（%）

0.0744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3,313,721 99.6184 622,023 0.3047 156,622 0.076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01
3.02
4.01
4.02
5

6
8
9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薪酬

独立董事薪酬

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对外
担保预计的议案》

《关于修订并制定公司
相关制度的议案》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20,366
1,138,394
1,140,575
1,138,394
1,138,394
1,230,575

1,137,894
1,314,444
1,239,694

比例（%）

65.4184
56.4025
56.5105
56.4025
56.4025
60.9696

56.3777
65.1250
61.4214

反对

票数

657,423
715,823
715,023
715,823
715,823
627,023

721,323
552,273
622,023

比例（%）

32.5724
35.4659
35.4263
35.4659
35.4659
31.0662

35.7384
27.3627
30.8185

弃权

票数

40,550
164,122
162,741
164,122
164,122
160,741

159,122
151,622
156,622

比例（%）

2.0092
8.1316
8.0632
8.1316
8.1316
7.9642

7.8839
7.5123
7.76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9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

半数通过。
2、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8、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 3.01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李健益女士、杨勇光先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议案

4.01关联股东李健益女士、杨勇光先生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一鹏、张闻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19 证券简称：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7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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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1、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
国证监会2026年4月20日证监许可[2026]899号《关于准予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募集。2、本基金是契约型开放式ETF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嘉实中证新能源ETF联接A，基金代码：027434
基金简称：嘉实中证新能源ETF联接C，基金代码：0274353、本基金的管理人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托管人为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机构为本公司。4、本基金募集对象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
投资者、合格境外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5、本基金自2026年6月8日至2026年6月22日通过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本基金暂不开通基金管理人及其基金销售子公司销售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若日后开
通，将另行公告。6、本基金首次募集总规模上限为人民币20亿元（不包括募集期利息，下同），采取“末日
比例确认”的方式对上述规模限制进行控制。7、认购最低限额：在基金募集期内，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认购
的，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
元；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认购的，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20,000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销售子公司认购的，
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
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认购的，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认购费），追加认
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认购费）。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的具体认购最低限额及交
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但不得低于上述最低认购限额。

在募集期内，投资者可多次认购，对单一投资者在认购期间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8、投资者欲购买本基金，须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一个投资者
只能开设和使用一个基金账户；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
帮助他人违规进行认购。9、投资者应保证用于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投资者应有权自行支配，不存在任何法律
上、合约上或其他障碍。10、销售机构受理申请并不表示对该申请是否成功的确认，而仅代表确实收到了认购申
请。申请是否成功应以基金注册登记与过户机构（即本公司）的确认登记为准。投资者可在
基金合同生效后到各销售网点查询最终成交确认情况和认购的份额。11、本公告仅对“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份额发售
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12、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告将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和中国证监
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申请
表格和了解基金发售相关事宜。13、各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销售机构咨询。14、对未开设销售网点的地区的投资者，请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010）85712266，
或者全国统一客户热线400-600-8800（免长途话费）咨询购买事宜。15、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基金份额的发售安排做适当调整。16、风险提示：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
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和债券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
融工具，投资者购买基金，既可能按其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
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资
本基金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并
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
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
生的基金管理风险、本基金的特有风险、由于销售服务费的收取与返还机制导致的风险等
等。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含股指期货、股票期权、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品、资产支持证券等
品种，并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参与融资业务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可能
给本基金带来额外风险。本基金可能投资于金融衍生品，金融衍生品投资可能面临流动性
风险、偿付风险以及价格波动等风险。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存托凭证，除与其他仅投资于内地市场股票的基金所面临的共
同风险外，本基金还将面临中国存托凭证价格大幅波动甚至出现较大亏损的风险，以及与中
国存托凭证发行机制相关的风险。

本基金投资于科创板股票，将面临流动性风险、退市风险、投资集中度风险，详见本基金
招募说明书“风险揭示”章节。

本基金投资于创业板股票，将面临创业板上市公司盈利不及预期风险、退市风险、股价
大幅波动风险、红筹企业及存托凭证相关风险等，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风险揭示”章节。

本基金为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嘉实中证新能源ETF”）的联接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嘉实中证新能源ETF来实现对标的指数的紧密跟踪。因
此，本基金的业绩表现与中证新能源指数及嘉实中证新能源ETF的表现密切相关。本基金
的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为指数基金联接基金，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可能面临跟踪误差控制未达约定目
标、指数编制机构停止服务、成份股停牌等潜在风险，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风险揭示”章
节。

本基金标的指数为中证新能源指数（399808）。中证新能源指数选取涉及可再生能源生
产、新能源应用、新能源存储以及新能源交互设备等业务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以
反映新能源产业相关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

（1）指数样本空间
同中证全指指数的样本空间。
（2）选样方法①对样本空间内证券按照过去一年的日均成交金额由高到低排名，剔除排名后 20%的

证券；②对样本空间内剩余证券，选取涉及可再生能源生产、新能源应用、新能源存储以及新
能源交互设备等业务的上市公司证券进入新能源主题；③将②中剩余证券按照过去一年日均总市值由高到低排名，选取排名在前80的证券作
为指数样本。

有关标的指数具体编制方案及成份股信息详见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网址：www.csindex.com.cn。
当本基金持有特定资产且存在或潜在大额赎回申请时，基金管理人履行相应程序后，可

以启用侧袋机制，具体详见招募说明书“侧袋机制”章节。侧袋机制实施期间，基金管理人将
对基金简称进行特殊标识，并不办理侧袋账户的申购赎回。请基金份额持有人仔细阅读相
关内容并关注本基金启用侧袋机制时的特定风险。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和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
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投资者应当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销售子公司（或称“基金销售子公司”）或其
他销售机构购买和赎回基金。本基金在募集期内按1.00元面值发售并不改变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投资者按1.00元面值购买基金份额以后，有可能面临基金份额净值跌破1.00元，从
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
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一、本次基金募集基本情况1、基金名称
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2、基金运作方式和类型
本基金是契约型、开放式运作的ETF联接基金。3、认购最低限额
在基金募集期内，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认购的，不收取认购费，

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投资者通过直
销中心柜台认购的，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20,000元，追加认购单
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销售子公司认购的，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
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
机构认购的，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认购费），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
民币1元（含认购费）。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的具体认购最低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
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但不得低于上述最低认购限额。

在募集期内，投资者可多次认购，对单一投资者在认购期间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4、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5、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本基金A类、C类基金份额的初始面值均为人民币1元。6、基金投资目标
通过主要投资于目标ETF，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及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力争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0.35%，年化跟踪误差不超过4%。7、募集目标
本基金首次募集总规模上限为人民币20亿元（不包括募集期利息，下同），采取“末日比

例确认”的方式对上述规模限制进行控制。
在募集期内任何一天（含第一天）当日募集截止时间后各类基金份额累计有效认购申请

金额（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合计超过20亿元，基金管理人将采取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实现规
模的有效控制。当发生末日比例确认时，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比例确认情况与结果。未
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束后退还给投资者，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对于末日通过除基金管理人及其基金销售子公司以外的销售机构

认购的A类基金份额，认购费率按照单笔认购申请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末日认购申请确
认金额不受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最终认购申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的计算并确认
的结果为准。8、发售对象

本基金募集对象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
资者、合格境外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9、销售机构与销售地点

（1）直销机构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和嘉实基金网上直销。
（2）非直销销售机构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在基

金管理人网站公示。10、募集时间安排与基金合同生效
（1）本基金的募集期为自基金份额开始发售之日起到基金份额发售结束之日止的时间

段，最长不超过3个月。
（2）本基金的发售期2026年6月8日至2026年6月22日。在发售期内，本基金向个人投

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同时发售。基金管理人根据认购的情况可适当延长发售时间，但最长不
超过法定募集期；同时也可根据认购和市场情况提前结束发售。

（3）基金募集期满，本基金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基金合同生效条件的，基金管理人应按
照规定在办理基金验资和备案手续后公告本基金合同生效。

募集期间认购资金利息在募集期结束时归入投资者认购金额中，折合成基金份额，归投
资者所有。募集资金利息的数额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基金合同生效前，投资人的认购款项只能存入商业银行，不得动用。
二、认购方式与相关规定1、认购方式
本基金认购采取金额认购的方式。2、认购费率和认购份额的计算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基金管理人销售子公司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

不收取认购费用。
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取认购费用。本基金A类基金份

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认购费用。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认购，A类基金份额
适用费率按单笔A类基金份额的认购申请分别计算。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具体认购费率如下：

认购金额（M，含认购费）

M<500万元

M≥500万元

认购费率

0.30%
按笔收取，每笔1000元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资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等
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投资者认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费用，即C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率为0。
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其中

利息转份额的数量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本基金A类、C类基金份额的初始面值均为人民币1.00元。
（1）当投资者选择认购A类基金份额时，认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1）若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或基金管理人销售子公司认购A类基金份额：
认购份额=（认购金额+认购资金利息）/1.00元2）若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认购A类基金份额：①认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资金利息）/1.00元②认购费用为固定金额时，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认购费用＝固定金额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认购费用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 + 认购资金利息）/1.00元
例一：某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或基金管理人销售子公司投资100,000元认购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如果其认购资金的利息为50.50元，则其可得到的A类基金份额计算如
下：

认购份额＝(100,000+50.50)/1.00＝100,050.50份
例二：某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投资 100,000元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如果其认

购资金的利息为50.50元，则其可得到的A类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净认购金额＝100,000/(1+0.30%）＝99,700.90元
认购费用＝100,000–99,700.90＝299.10元
认购份额＝(99,700.90+50.50)/1.00＝99,751.40份
（2）当投资者选择认购C类基金份额时，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认购份额＝(认购金额＋认购资金利息)/1.00元
例三：某投资者投资100,000元认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假设这100,000元在募集期间

产生的利息为50.50元，则其可得到的C类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认购份额＝(100,000+50.50)/1.00＝100,050.50份
（3）认购份额的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益

归入基金财产。3、认购限制
（1）在募集期内，投资者可多次认购，对单一投资者在认购期间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2）认购最低限额：在基金募集期内，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认购

的，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
元；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认购的，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20,000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销售子公司认购的，
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
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认购的，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认购费），追加认
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认购费）。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的具体认购最低限额及交易
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但不得低于上述最低认购限额。4、投资人在募集期内可以多次认购基金份额，但已受理的认购申请非经登记机构同意
不得撤销。5、已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在原开户机构的网点购买本基金时不用再次开立本
公司基金账户，在新的销售机构网点购买本基金时，需先办理登记基金账号业务。6、缴款方式：全额缴款。

三、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一)注意事项1、一个机构投资者在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只能开设和使用一个基金账户；不得非法
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助他人违规进行认购。2、机构投资者认购基金可以在本公司网上直销、直销中心或非直销销售机构指定的销
售网点办理。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认购的，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购
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
台认购的，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20,000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
额为人民币1元；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销售子公司认购的，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购单笔最
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认购
的，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认购费），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
（含认购费）。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的具体认购最低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
机构规定为准，但不得低于上述最低认购限额。3、在直销中心开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指定一个银行账户作为投资基金的唯一结算账
户，对于法人机构投资者，该银行账户户名须与基金账户户名一致，今后投资者赎回及无效
认（申）购的资金退款等资金结算均只能通过此账户进行。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网点认购的机
构投资者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二)通过嘉实直销中心办理开户和认购的程序：1、开户及认购时间：

直销中心柜台：机构认购业务的办理时间为基金份额发售日的 9：30至 17：00（周六、周
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基金公司网上直销：机构认购业务的办理时间为基金份额发售日的任意时间（包括周
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每一发售日17：00 以后提交的申请，视为下一工作日提交的申请办
理。发售末日截止为当日17：00前。2、开立基金账户

法人机构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时应提交下列材料：(1)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机构》并加盖单位公章(2)加盖单位公章版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如已办
理三证合一，请提供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3)本机构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4)预留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或银行开户证明复印件并加盖机构单位公章(5)本机构对授权办理业务人员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法人机构）》，加盖机构单位公
章和法定代表人章或法人签字(6)授权办理业务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7)预留《印鉴卡（法人机构）》一式三份(8)签署的《嘉实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一式两份（如开通传真交易）(9)有授权交易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机构客户
版）》

(10)加盖单位公章和经办人签署的《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表》以及提供相
应的证明材料

非法人机构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请参照嘉实网站(www.jsfund.cn)的机构账户类业务
指南。

机构投资者开户资料的填写必须真实、准确，否则由此引起的错误和损失，由投资者自
己承担。3、提出认购申请

机构投资者在直销中心认购应提交加盖预留印鉴的认购申请表。
基金公司网上直销：机构投资者申请办理认购申请时请按照嘉实公司网站相关指南进

行操作，无须提供书面材料。
尚未办理开户手续的投资者可提供规定的资料将开户与认购一起办理。4、投资者提示
请机构投资者尽早向直销中心索取开户和认购申请表。投资者也可从嘉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的网站(www.jsfund.cn)上下载直销业务申请表格，但必须在办理业务时保证提交的材
料与下载文件中所要求的格式一致。

直销中心与非直销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的业务申请表不同，投资者请勿混用。5、嘉实直销中心联系方式：(010)65215301、65215303，4006008800（免长途话费），www.jsfund.cn。(三)机构投资者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的开户与认购程序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四)缴款方式1、机构投资者通过非直销销售机构网点认购需准备足额的认购资金存入指定的资金结
算账户，由销售机构扣款。2、通过基金公司网上直销认购的机构投资者，应按照基金公司网上直销业务相关规定
缴款。3、通过直销中心认购的机构投资者，需通过全额缴款的方式缴款，具体方式如下：

（1）机构投资者应在提出认购申请当日16：30之前，将足额认购资金划至本公司在中国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兴业银行或浦发银行的直销专户。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账号：778350006680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支行营业室
账号：0200080729027303686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海淀支行营业室
账号：0200251019200093462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账号：326660100100558565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建国路支行
账号：91090078801500002209
投资者若未按上述办法划付认购款项，造成认购无效的，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直销

专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2）机构投资者在填写银行划款凭证时，请写明用途。
（3）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款项于申请当日的16:30前到账，该申请方为有效申请；申请之日16:30资金未到账者，如果投资者选择延期，且认购资金可于下两个工作日（该工作日仍处于

募集期内）内到账，直销中心将把认购申请转为资金实际到账的工作日接受的申请；如果投
资者不选择延期、或认购款项在募集期内未到账，该申请将被视为无效申请。

（4）至募集期结束，以下情况将被视为无效认购，款项将退往投资者的指定资金结算账
户：①投资者划来资金，但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②投资者划来资金，但未办理认购申请或认购申请未被确认的；③投资者划来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④其它导致认购无效的情况。

四、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一)注意事项1、个人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办理基金业务，必须事先开立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作为直销
资金结算账户，该银行账户户名须与基金账户户名一致；个人投资者通过非直销销售机构办
理基金业务，必须事先开立非直销销售机构指定的资金账户卡。2、个人投资者认购本基金，可以在本公司网上直销、直销中心以及非直销销售机构指定
的网点办理。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认购的，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购
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
台认购的，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20,000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
额为人民币1元；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销售子公司认购的，不收取认购费，首次认购单笔最
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认购
的，首次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含认购费），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元
（含认购费）。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的具体认购最低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
机构规定为准，但不得低于上述最低认购限额。(二)通过嘉实直销中心办理开户和认购的程序1、开户及认购的时间

直销中心柜台：个人客户认购业务的办理时间为基金份额发售日9:30至17:00（周六、周
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基金公司网上直销：个人客户认购业务的办理时间为基金份额发售日的任意时间（包括
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每一发售日17:00 以后提交的申请，视为下一工作日提交的申请
办理。发售末日截止为当日17:00前。2、开立基金账户

直销中心柜台：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时应提交下列材料：(1)填妥并由本人或代办人或监护人签字的《账户业务申请表-个人》(2)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3)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出示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以及能证
明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基金管理人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
件或证件(4)委托他人办理的，须出示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5)出示银行储蓄卡并留存复印件(6)签署一式两份的《基金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如开通传真交易）(7)签署《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个人客户版）》

基金公司网上直销：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时请按照嘉实公司网站相关指南进
行操作，无须提供书面材料。3、提出认购申请

直销中心柜台：个人投资者办理认购申请时需准备以下资料：
（1）填妥并由本人或代办人或监护人签字的《基金认购（申购）申请表》
（2）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3）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出示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以及能证

明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基金管理人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
件或证件

（4）委托他人办理的，须出示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
基金公司网上直销：个人投资者申请办理认购申请时请按照嘉实公司网站相关指南进

行操作，无须提供书面材料。
尚未开户者可同时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4、投资者提示
（1）请有意认购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尽早向直销中心柜台索取开户和认购申请表。个人投

资者也可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www.jsfund.cn)上下载有关直销业务表格，但必须
在办理业务时保证提交的材料与下载文件中所要求的格式一致。

（2）直销中心与非直销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的业务申请表不同，个人投资者请勿混用。
（3）直 销 中 心 联 系 方 式 ：010－ 65215301、65215303，4006008800（免 长 途 话 费），www.jsfund.cn(三)个人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的开户与认购程序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四)缴款方式1、个人投资者通过非直销销售机构网点认购只需准备足额的认购资金存入指定的资金

结算账户，由各销售机构扣划相应款项。

2、通过基金公司网上直销认购的个人投资者，应按照基金公司网上直销业务相关规定
缴款。3、通过直销中心柜台认购的个人投资者，则需通过全额缴款的方式缴款，具体方式如
下：

（1）通过银行转账汇款到嘉实直销专户
个人投资者应在提出认购申请当日下午16:30之前，将足额认购资金划至本公司在中国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兴业银行或浦发银行的直销专户，该划款账户须为投资者本人账户。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账号：778350006680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支行营业室
账号：0200080729027303686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海淀支行营业室
账号：0200251019200093462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账号：326660100100558565
户名：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建国路支行
账号：91090078801500002209
投资者若未按上述办法划付认购款项，造成认购无效的，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直销

专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2）投资者在填写银行划款凭证时，请写明用途。
（3）投资者的认购款项于申请当日的 16:30前到账，该申请方为有效申请；申请之日16:30资金未到账者，如果投资者选择延期，且认购资金可于下两个工作日（该工作日仍处于

募集期内）内到账，直销中心将把认购申请转为资金实际到账的工作日接受的申请；如果投
资者不选择延期、或认购款项在募集期内未到账，该申请将被视为无效申请。

（4）至募集期结束，以下情况将被视为无效认购，款项将退往投资者指定的资金结算
账户：①投资者划来资金，但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②投资者划来资金，但未办理认购申请或认购申请未被确认的；③投资者划来资金，但划款账户与投资者基金账户户名不一致的；④投资者划来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⑤其它导致认购无效的情况。

五、清算与交割1、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验资日以前，全部认购资
金将被冻结在基金募集专户中。认购资金募集期间的资金利息转为投资者基金份额。2、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本公司）在募集结束后对基金权益进行过户登记。3、投资者通过非直销销售机构进行认购时产生的无效认购资金，将于认购申请被确认
无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的指定银行账户或指定券商资金账户划出。通过直销机
构进行认购时产生的无效认购资金在认购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的指定银行账户划
出。

六、基金资产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1、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基金合同生效条件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办理验资和基金备案手续。2、基金管理人应当委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认购资金
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基金注册登记人出具认购户数证明。3、基金管理人应当将验资报告及本基金备案材料提交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将于收
到前述材料后予以书面确认。自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基金管理人将
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发布基金合同生效公告。4、基金募集期限届满，不能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基金合同生效条件的，基金管理人应当
承担下列责任：

（1）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2）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30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

利息。
七、本次募集有关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1806A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1号北京国际俱乐部C座写字楼12A层
法定代表人：经雷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电话：（010）65215588
传真：（010）65185678
联系人：罗朝伟
客服电话：400-600-8800（免长途话费）、（010）85712266
网站：www.jsfund.cn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及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1983年10月31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贰佰贰拾贰亿壹仟贰佰肆拾壹万壹仟捌佰壹拾肆元整
法定代表人：葛海蛟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1998】24号
托管部门信息披露联系人：许俊
传真：（010）66594942
中国银行客服电话：95566
（三）销售机构1、直销机构
（1）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电话

联系人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6号院4号楼汇亚大厦12层

（010）65215588
黄娜

传真 （010）65215577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
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2、非直销销售机构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在基金

管理人网站公示。
（四）注册登记与过户机构
名称：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 1806A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1 号北京国际俱乐部C 座写字楼12A层
法定代表人：经雷
电话：（010）65215588
传真：（010）65185678
联系人：梁凯
（五）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256号华夏银行大厦14楼
负责人：廖海
联系电话：（021）51150298
传真：（021）51150398
联系人：刘佳
经办律师：刘佳、李筱筱
（六）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唐恋炯
联系人：郭新华
电话：+86 (21) 6141 8888
传真：+86 (21) 6335 0003
经办注册会计师：郭新华、强占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8日

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

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全文和招募说
明书全文于 2026年 5月 28日在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
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6008800（免长途话费）、(010)857122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8日

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